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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委托，就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事项（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注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股权激励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以下简

称“《备忘录 1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以下简称“《备忘

录 2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以下简称“《备忘录 3 号》”，

与《备忘录 1 号》、《备忘录 2 号》合称“《备忘录 1-3 号》”）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激励计划》”)和《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文件，对涉及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有关事

实和法律事项进行了审查。 

本所查阅了认为必须查阅的文件，包括公司提供的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文件、

有关记录、资料、证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并就本次回

购注销有关事项向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做了必要的询问和讨论。 

本法律意见书是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公司如下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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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同意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并注销。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程序，符合《股权激励办法》、《备忘录 1-3 号》和《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同

时，因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公司尚需按照《公司法》的相

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及解锁情况 

1、2014 年 9 月 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任子行网

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2014 年

9 月 4 日为授予日，向 66 名激励对象合计首次授予 3,401,111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为 9.12 元/股，预留部分 434,560 股。其中，谢海军作为激励对象获授 27,000 股，

授予价格为 9.12/股。 

2、2014 年 9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原 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

公司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9 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授予的部分限制性

股票，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由 3,835,671 股调整为 3,726,109

股，其中首次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3,4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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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价格为 25.48 元/股。其中，王学智、朱洪强、林国胜、孙珍和文新华分别获授

6,000 股、4,000 股、50,000 股、3,000 股和 6,000 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为 25.48 元/股。 

4、2015 年 7 月 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原 5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

购公司授予的全部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11 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授予的

部分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由 869,120

股调整为 703,785 股；预留部分激励对象拟授予人数由 87 名调整为 82 名。 

5、2015 年 9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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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及《股票激励计划》，公司

应以授予价格回购谢海军、王学智、林国胜、孙珍和文新华共 5 名离职激励对象及

自愿放弃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朱洪强所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三）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与价格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股票激励计

划》及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验，谢海军、王学智、林国胜、孙珍和文新华所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分别为 37,800 股、6,000 股、50,000 股、3,000 股和 6,000

股，合计 102,800 股，朱洪强所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为 4,000 股，本次回购

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 106,800 股。公司回购谢海军所获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

4.56 元/股，回购王学智、朱洪强、林国胜、孙珍和文新华所获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

为 25.48 元/股。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价格等事项符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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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之回购注销事项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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